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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埠登船作業管理防疫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一、登船業別或對象： 

(一)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

業、船務代理業、船

舶理貨業、船舶公

證業、船舶修理業、

貨櫃、散雜貨解(繫)

固業、引水人、驗船

機構、船舶運送業、

船舶勞務承攬業、

船舶所有人所屬人

員、船舶日用品供

應業、清潔服務業、

離岸風電專案公司

及其承包商。 

(二) 公務機關或受公務

機關委託執行公務

者 (以下簡稱為機

關)。 

本規定所稱船舶所有

人，包括船舶所有權人、

船舶承租人、經理人及

營運人。 

一、 登船業別或對象(登船

人數以最小化及固定

化為原則)： 

(一)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

業、船務代理業、船舶

理貨業、船舶公證業、

船舶修理業、貨櫃、散

雜貨解(繫)固業、引水

人。 

(二) 驗船機構、船舶運送

業及船舶勞務承攬業

如有特殊需要。 

(三) 受公務機關委託執行

公務者。 

一、 為兼顧社會經濟發

展及民眾生活需求，

放寬「船舶所有人所

屬人員」、「船舶日用

品供應業」、「清潔服

務業」、「離岸風電專

案公司及其承包商」

登船，爰修正第一

款。 

二、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中央流行疫情指

揮中心（以下簡稱指

揮中心）於一百十一

年四月一日肺中指

字第一一一○○三

○五二五號函請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財政部關務署、

內政部移民署、海洋

委員會海巡署等單

位所屬登船人員均

須依本規定辦理，爰

於第二款將公務機

關明確納入規定內，

新增「公務機關」文

字。 

三、 上開船舶所有人參

照海商法第二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包括

船舶所有權人、船舶

承租人、經理人及營

運人，爰新增第二

項。 

二、適用範圍：國際航線

船舶、兩岸直航及小

三通航線船舶靠泊我

國國際商港作業之船

舶、於上開船舶之登

船作業人員、國際商

港專用碼頭業者，應

依本規定辦理。 

二、 適用範圍：鑒於登船人

員登船作業存在染疫

風險，爰國際航線船

舶、離岸風場具風險船

舶及國內具風險船舶

靠泊我國國際商港作

業之船舶、於上開船舶

之登船作業人員、國際

考量指揮中心於一百十一

年十月十三日停止適用具/

低風險船舶分類，爰刪除

規定適用範圍內「離岸風

場具風險船舶及國內具風

險船舶」，調整為「國際航

線船舶、兩岸直航及小三

通航線船舶」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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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港專用碼頭業者，應

依本規定辦理，以避免

人員染疫，影響港區運

作。 

 三、 環境清消： 

(一) 頻率：船方應於作業

人員登船前、後各執

行一次。 

(二) 清消範圍：船舶舷

梯、扶手及艙面通道

之消毒作業。 

(三) 應於船舶舷梯口放

置酒精，提供作業人

員登、離船消毒使

用。 

(四) 由各港口航管中心

透過 AIS 或無線電，

於船舶進港前宣導

船舶清消作業規定。 

一、 本點刪除。 

二、 有關船舶環境清潔

與消毒作業，回歸指

揮中心「因應嚴重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COVID-19)疫情之

船舶靠泊防疫措施

與船員健康監測指

引」規定辦理及通

報，本規定內不再另

行規定，爰刪除本

點。 

三、人員管控： 

(一) 各國際商港公用碼

頭設置登船人員登

錄站，由航港局或

其委外保全人員駐

點；專用碼頭由專

用碼頭業者委外保

全或專人辦理。 

(二) 登船人員應辦理以

下事項，始得登

船︰ 

1. 初次登船者，其所

屬登船業者(機關)

應將登船人員資

料造冊提報航港

局審查。 

2. 登船人員應於登

船前及離船後至

登錄站掃描船舶

QR Code，或由登

錄站人員協助於

MTNet 登船人員

管理系統完成登

離船登錄作業；有

臨時性下船用餐、

四、 人員管控： 

(一)各國際商港公用碼頭設

置登船人員檢查站，由

航港局或其委外保全

人員駐點；專用碼頭業

者比照辦理。 

(二)登船人員至登船人員檢

查站報到，並辦理以下

事項，始得登船︰ 

1. 登船業者應提報登船

人員名冊予航港局造

冊，經審查人員所屬業

別後，始得造冊。 

2. 國際商港登船人員登

船時辦理以下事項： 

(1) 由檢查站人員於登船

系統或QRcode檢核登

船人員是否有每週一

次快篩，如資料不符規

定，禁止登船。如須登

船，應上傳登船前 3天

內快篩陰性始得登船。 

(2) 未配合完整接種三劑

COVID-19 疫苗，且達

各劑疫苗施打日者(經

一、 點次變更。 

二、 為掌握登離船人員動

態資訊，檢查站後續功

能僅為登錄登船人員

資訊及登離船紀錄功

能，刪除其餘檢查防護

裝備等作業，修正第一

款之檢查站為登錄站，

爰刪除現行規定附件

一國際商港登船人員

檢查站作業規定；並訂

明專用碼頭辦理方式。 

三、 因應指揮中心放寬防

疫措施，爰配合取消登

船人員取消登船後篩

檢規定、三劑疫苗管

制，並調整登船人員管

控程序，規範登船人員

辦理登錄作業，爰修正

第二款。 

四、 考量指揮中心於一百

十一年十月十三日零

時起解除船員入境條

件，且已恢復發放船員

「臨時停留許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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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廁等需求者，不

在此限。 

(三) 請船務代理業者協

助通知船方，於登

船人員登船期間，

請船長應派專人，

加強對於船上人員

管控。 

醫師評估且開立不適

合施打疫苗、三個月內

曾確診者、或宗教因素

無法施打者不在此

限)，給予兩週緩衝期

施打，緩衝期後尚未施

打疫苗者，應每週自費

定期快篩兩次，四週後

仍未施打疫苗者，將禁

止登船，直至完成該劑

疫苗施打，始得解除管

制。 

3. 攜帶證件及繳交。 

4. 掃描船舶 QR Code 完

成登船作業或由檢查

站人員協助登錄，再由

檢查站人員陪同至舷

梯登船。 

5. 相關國際商港登船人

員檢查站作業規定，詳

附件 1。  

(三)登船業者應嚴格控制登

船人數，非必要禁止登

船；並禁止人員利用舷

梯與船上人員接觸交

談。 

(四)請船務代理業者協助通

知船方，於登船人員登

船期間，請船長應派專

人，加強對於船上人員

管控，禁止船上人員利

用舷梯與岸上人員接

觸交談，並要求船長需

簽署「登船人員規範查

核表」(附件 2)。 

(五)港埠作業依風險程度分

區如下，所有進入港區

之人員皆須遵守各區

之防疫規範： 

1. 紅區：高度警戒區，如

「船上」、船邊（碼頭

岸肩五公尺內，港務公

司作業指引允許船員

該時間下船臨時作業

船已無受限，岸上人員

與船上人員交流已無

限制，爰刪除第三款規

定。 

五、 第四款移列為第三款。

依國際船舶與港口設

施 章 程 (International 

Ship and Port Facility 

Security Code)規定，應

由船方自行管控人員

及其物品上船，另針對

登船人員於船上之防

護裝備及行為等，業已

於本規定其他款項內

規範，爰刪除要求船長

需簽署「登船人員規範

查核表」之文字及附件

二。 

六、 配合指揮中心防疫政

策放寬，入境人員已無

需居家隔離，爰港區亦

無依風險分區之必要，

爰刪除第五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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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2. 黃區：緩衝區，如碼頭

「船邊緊鄰碼頭岸肩

五公尺外」至登船人員

除污區、離船人員通行

動線及移動區域，為高

度警戒區 (紅區 )移動

至低度污染 (綠區 )之

緩衝區。 

3. 綠區：低度污染區，已

於除污區完全清消後

至檢查站，或無接觸污

染疑慮之區域，如後線

辦公場所。 

四、登船作業防疫規範： 

(一) 作業前： 

1. 有關船舶環境清

潔與消毒作業，及

作業人員登船前

手部消毒，應依中

央疫情流行指揮

中心防疫措施規

定辦理。 

2. 所有登船作業人

員登船均應戴口

罩。 

3. 請船務代理業者

協助通知船方，無

人員需登船時，船

邊舷梯或供人員

上下船舶用之設

備應收起，放置位

置與碼頭面距離

過不得小於兩公

尺，或設置阻隔設

施。另如登船人員

有臨時下船用餐、

如廁等需求時，請

船方於登船人員

下船後，舷梯或供

人員上下船舶用

之設備應儘速收

起，避免無關人員

登船。 

五、 登船作業防疫規範： 

(一) 作業前： 

1. 俟船舶完成作業人員

行進路徑之清消工作

後再行登船，作業人員

應於登船前進行手部

消毒。 

2. 所有登船作業人員登

船均應戴口罩、護目設

備(護目鏡或面罩)、防

水手套、隔離衣等。另

船務代理業者、引水人

及驗船師屬高風險人

員，除著前開裝備外，

口罩部分，於高雄港應

提升為 N95口罩，其餘

各港則視防疫風險需

要提升為 N95口罩。 

3. 請船務代理業者協助

通知船方，無人員需登

船時，船邊舷梯或供人

員上下船舶用之設備

應收起，放置位置與碼

頭面距離過不得小於

兩公尺，或設置阻隔設

施。另如登船人員有臨

時下船用餐、如廁等需

求時，請船方於登船人

員下船後舷梯或供人

員上下船舶用之設備

一、 點次變更。 

二、 有關作業前規範： 

(一) 船舶及登船人員清

潔消毒程序，依中央

疫情流行指揮中心

防疫措施規定辦理，

本規定不再另行規

範，爰修正第一款第

一目。 

(二) 配合指揮中心一百

十一年十月十三日

調整「國際及小三通

港埠第一線各類工

作人員防護裝備建

議」，調整為登船人

員應全程戴口罩。惟

與船員接觸高風險

接觸者，如船務代理

業者、引水人、驗船

機構、船舶修理業、

船舶所有人所屬人

員、船舶日用品供應

業，除戴口罩外，必

要時，建議視實務作

業暴露風險（如與船

員近距離接觸，無法

保持社交距離）戴護

目設備，爰調整第一

款第二目、第二款第

一目內防護裝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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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業期間： 

1.登船人員應全程戴

口罩。與船員接觸

風險高者，如船務

代理業者、引水人、

驗船機構、船舶修

理業、船舶所有人

所屬人員、船舶日

用品供應業，除戴

口罩外，必要時，

得視實務作業暴露

風險（如與船員近

距離接觸，無法保

持社交距離）戴護

目設備。 

2.登船人員於船上禁

止飲食，若因生理

需求須喝水、服藥，

在無人或與不特定

對象保持社交距離

之情形下，得於飲

食期間暫時取下口

罩，應於食用完畢

後儘速戴口罩。 

3.作業人員以不接觸

船員為原則，並與

其他作業人員保持

室外至少一公尺，

室內至少兩公尺之

社交距離。 

4.作業若需船員配合

或船方確認時，應

避免發生接觸，優

先以透過通訊軟體

等方式執行為原

則。 

5.嚴禁進入船上人員

生活區域。 

(三) 作業結束：登船人

員登船後七天內

得每日辦理健康

監測量測體溫一

次，並於MTNet登

船人員管理系統

應儘速收起，避免無關

人員登船。 

(二) 作業期間： 

1. 登船人員應全程配帶

防護裝備，惟考量作業

安全可酌予減少防護

設備，依登船人員防護

裝備依與船員接觸風

險規定如下： 

(1) 低風險接觸者，如船舶

貨物裝卸承攬業、船舶

理貨業、船舶公證業、

貨櫃、散雜貨解(繫)固

業、船舶運送業、船舶

勞務承攬業：戴口罩、

護目設備(護目鏡或面

罩)、防水手套。 

(2) 高風險接觸者，如船務

代理業者、引水人、驗

船機構、船舶修理業：

戴口罩、護目設備(護

目鏡或面罩)、防水手

套、隔離衣。 

2. 登船人員於船上禁止

飲食，若因生理需求須

喝水、服藥，在無人或

與不特定對象保持社

交距離之情形下，得於

飲食期間暫時取下口

罩，應於食用完畢後儘

速戴口罩。 

3. 登船人員如有下船用

餐、如廁等需求時，應

於黃區 (緩衝區 )依下

列規定辦理，並保持社

交距離： 

(1) 若有飲食可暫時脫除

口罩及防水手套；如

廁需求僅暫時脫除防

水手套。飲食、如廁

前務必落實清潔雙

手，脫除前請以酒精

或同等效能消毒水清

潔雙手。 

關規定之文字。 

三、 有關作業期間規範： 

(一) 因應指揮中心放寬

防疫措施，及撤除港

區依風險區分區域

之規定，爰刪除第二

款第三目規定，現行

第二款第四目至第

六目移列為第三目

至五目。 

(二) 另 船上人員或作業

人 員 如 有 疑 似

COVID-19 症狀，回

歸指揮中心「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之

船舶靠泊防疫措施

與船員健康監測指

引」規定辦理及通

報，爰刪除第二款第

七目。 

四、 有關作業結束後規

範： 

(一) 登船人員作業結束

後之清潔消毒、篩

檢、疫苗管制等規定

業已刪除，爰配合刪

除第三款內相關文

字。 

(二) 原規範登船人員作

業結束後，下船後七

天內每日填寫健康

監測量測體溫一次，

考量防疫已逐步放

寬，爰調整為建議事

項，非強制性質，修

正第三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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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載，以記錄身體

狀況。 

 

(2) 手套或口罩處理方

式︰ 

A. 若手套或口罩需再次

使用，請將汙染面朝

外收妥並再次消毒雙

手。 

B. 若手套或口罩不再使

用，請將汙染面朝內

收妥裝回收袋後再次

清潔雙手，待需求完

成後，請再次清潔雙

手，並立即恢復防護

裝備完整性。 

4. 作業人員以不接觸船

員為原則，並與其他作

業人員保持室外至少

一公尺，室內至少兩公

尺之社交距離。 

5. 作業若需船員配合或

船方確認時，應避免發

生接觸，優先以透過通

訊軟體等方式執行為

原則。 

6. 嚴禁進入船上人員生

活區域。 

7. 船上人員或作業人員

如有疑似 COVID-19

症狀，應立即停止作

業，並於獨立空間進行

隔離，並應主動通知航

港局窗口 (同第十一

點)，由該局通報疾管

署、港務消防隊、航港

局、港務公司進行相關

處置。 

(三) 作業結束： 

1. 登船人員應於結束作

業後，依下列程序辦理

以下事項： 

(1) 於黃區(緩衝區)空曠

處，保持社交距離下，

脫除防護裝備 (口罩

暫不脫)，並以回收袋

收妥已脫除之防護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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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並自備酒精或同

等效能消毒水清潔雙

手及回收袋，方可前

往登船人員除污區。 

(2) 於除污區完成人員清

潔消毒作業，如有乘

車，登船人員之車輛 

(方向盤、排檔、車門

把手、內側扶手、座

椅、椅背、車窗)或機

車(坐墊、把手)皆需

清潔消毒。 

(3) 至各國際商港登船人

員檢查站領取證件，

並配合防疫規定掃描

船舶 QRcode 進行系

統登載或由檢查站人

員協助登錄。 

2. 避免與未登船之人員

接觸。 

3. 請船東或船東責成船

務代理業者於船舶離

港二十四小時內將船

長簽署「登船人員規範

查 核 表 」， 上 傳 至

MTNet 進出港管理子

系統/登船人員作業上

傳區。 

4. 登船人員登船後，健康

監測措施如下︰ 

(1) 登船後每週定期快篩

一次（篩檢時間原則

為下船後第 5 至 7 天

間）執行一週。 

(2) 未配合完整接種三劑

COVID-19 疫苗，且

達各劑疫苗施打日者

(經醫師評估且開立

不適合施打疫苗、三

個月內曾確診者、或

宗教因素無法施打者

不在此限)，給予兩週

緩衝期施打，緩衝期

後尚未施打疫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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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每週自費定期快篩

兩次，四週後仍未施

打疫苗者，將禁止登

船，直至完成該劑疫

苗施打，始得解除管

制。 

(3) 所有登船人員下船後

七天內每日填寫健康

監測量測體溫一次，

及記錄身體狀況。 

5. 登船人員如屬COVID-

19 加強監測方案之國

際海港特定高風險工

作人員監視計畫重點

監測對象，仍須依該計

畫篩檢頻率辦理。 

 六、 紀錄留存： 

(一)船東或船東責成船務代

理業者船長簽署「登船

人員規範查核表」於船

舶離港 24小時內，上傳

至 MTNet 進出港管理

子系統/登船人員作業

上傳區內，供航港局航

務中心備查(遇例假日

順延)。 

(二)港區業者應督促所屬人

員確實進行篩檢，並將

所屬登船人員之篩檢紀

錄及下船後七天早晚健

康監測紀錄，於 MTNet

上傳及填報至 MTNet

進出港管理子系統，後

續由航港局航務中心進

行抽查。 

一、 本點刪除。 

二、 配合修正規定第三

點第二款刪除要求

船長需簽署「登船人

員規範查核表」，及

登船人員下船後之

七天健康監測已放

寬為非強制規範，爰

刪除本點。 

 

五、查核機制： 

(一) 登船人員作業，船方

若發現登船作業人員

有不符合防疫規定

時，請船方拍攝照片

予船務代理業者，送

請航港局航務中心裁

處。 

(二) 登船作業管理由航港

七、 查核機制： 

(一) 登船人員作業，船方若

發現登船作業人員有

不符合防疫規定時，請

船方拍攝照片予船務

代理業者，送請航港局

航務中心裁處。 

(二) 登船作業管理由航港

局及港務公司岸邊查

一、 點次變更。 

二、 考量登船人員登船

後健康監測，已調整

為建議性質，爰原規

定請各航務中心抽

查健康監測紀錄表

及關懷登船人員健

康情形部分，爰配合

刪除現行規定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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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及港務公司岸邊查

核。 

核。 

(三)健康監測紀錄表及關

懷登船人員健康情形，

由航港局航務中心抽

查。 

款。 

 

六、登船人員務必落實個

人衛生，登船後，加

強主動健康監測，儘

速完整接種疫苗，如

出現疑似 COVID-19

症狀，請立即就醫或

前往篩檢，禁止搭乘

大眾運輸工具，並主

動告知醫療院所旅

遊史、職業別、接觸

史及群聚史。後續依

醫療院所診斷結果

決定後續處置方式

與通報。 

八、 登船人員務必落實個

人衛生，登船後，加強

主動健康監測，儘速完

整接種疫苗，如出現疑

似 COVID-19症狀，請

立即就醫或前往篩檢，

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

具，並主動告知醫療院

所旅遊史、職業別、接

觸史及群聚史。後續依

醫療院所診斷結果決

定後續處置方式與通

報。 

 點次變更，內容未修正。 

 九、 船舶如有貨物裝卸需

求，惟船舶上有疑似染

疫者或陽性個案者，應

先提報防疫計畫，經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

央流行疫情指揮中心

同意後，登船人員依核

定防疫計畫執行登船

作業。 

一、本點刪除。 

二、 衛生福利部一百十一

年十一月二日衛授疾

字第一一一二一○○

四六五號公告「自國

(境 )外進入國際及小

三通港埠船舶之抵港

前通報事項及裁罰規

定」，船長應於船舶抵

港前七十二小時至四

小時期間，依港埠檢疫

規則第九條第一項向

檢疫單位通報外，同時

須通報有實質進入國

內事實之船員「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船

員入境與陽性個案通

報單」，如違反者，依

據傳染病防治法第六

十九條規定裁罰，爰依

前開最新公告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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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登船人員防護裝備廢

棄物，以船舶風險區

分，有疑似陽性通報個

案之船舶，若緊急狀

況，登船人員有登船需

求，其防護裝備比照醫

療廢棄物處理；屬健康

聲明確認無散播傳染

病之船舶，登船人員防

護裝備，採一般事業廢

棄物處理。 

一、本點刪除。 

二、 配合登船人員防護裝

備調整，刪除本點。 

 十一、人員疑似 COVID-19

症狀，航港局通報窗口

如下： 

港別 
通報
窗口 

電話 

基隆
港 

北 部
航 務
中心 

0963-
795-
853 

臺北
港 
蘇澳
港 

臺中
港 

中 部
航 務
中心 

0963-
835-
995 

安平
港 南 部

航 務
中心 

0963-
798-
659 
0933-
754-
845 

高雄
港 

花蓮
港 

東 部
航 務
中心 

0972-
762-
922 

 

一、本點刪除。 

二、配合修正規定刪除第

五點第二款第七目，

爰刪除航港局通報窗

口。 

七、第三點第二款第一目

登船人員個人資料之

蒐集、處理及利用，

登船業者(機關)應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

他法令之規定為之。 

 一、本點新增。 

二、為使登船人員資料合

理利用，爰新增規定

規範登船業者(機關)，

有關登船人員之個人

資料應該依個人資料

保護法及其他法令蒐

集、處理及利用。 

 


